
第四章 保障對象之修法建議

綜合前述有關我國及外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中保障對象的介紹與檢討之後，

本研究認為，我國未來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的保障對象，可以朝以下方向思考放

寬。因為，為因應新公共管理的發展趨勢及政府改造，無論是德國或日本對於

公務員制度皆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日本的改革幅度相當大。將來我國若參

考日本也建立「官民人才交流制度」時，除交流派遣的公務員，如何保障其權

利或利益之外，派遣採用而進入公部門體系的民間企業人才，應依法律或是透

過契約加以保障，也值得思考。不過，此部分因無現行制度，僅提供理論上的

建議而已。至於現階段主要問題有以下兩點：

 

壹、釐清保障法之保障對象

我國「公務員」或「公務人員」概念頗為繁複，這些概念並非指涉相同性質之

法律關係。本計畫以為，公務人員任用法上之「公務人員」概念以及公務員服

務法上之「公務員」概念，乃是核心之概念。由於「公務員」概念指涉對象之

範圍較廣，包含了「公務人員」概念之指涉對象，從而可能將前者理解為後者

之 上 位 概 念 。 在 比 較 法 上 ， 德 國 法 將 公 職 人 員 分 成 三 大 類 ， 即 公 務 員

（Beamte）、職員（Angestellte）及工友（Arbeiter），而保障制度僅限於公務員

部分，職員與工友因係以團體勞動契約（Tarifvertrag）來規範國家與其彼此間之

法律關係，故其保障亦以契約條款行之1，此種身分的區別相當清楚。日本法上

的公務員雖也有不同意義，但其有一般性的國家公務員法及地方公務員法，在

法律上明確規定一般職及特別職，有爭議的個案交由人事院或其他人事委員會、

公平委員會認定，操作標準相對清楚。而我國公務員概念各法定義不同，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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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行為」，或以「俸給」為區別標準，致使保障法中又區分第 3條適用的

公務人員概念及第 102條之準用人員概念。此種區分方式有必要檢討修正。因

為，如有具公法上職務關係之人員不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範圍，在法政策

上具有不圓滿性，可能構成法律漏洞，故應透過修法來填補此一漏洞。

貳、擴大保障法之保障對象

基於上述，目前與國家處於公法上職務關係卻非公務人員保障法之保障對

象，應修法納入，包括：

甲、 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雇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約僱人員，

乙、 各級學校校長，

丙、 公營事業人員中，除交通事業人員外其他依行政內部規章任用之

人員。


